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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东区政办发〔2017〕43号
 

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《东营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（修订）》
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 

《东营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（修订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7 年 6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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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营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（修订） 

  

为优化畜禽养殖布局，减少畜禽养殖污染，有效防控动物疫

病，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643 号）、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规划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为

指导，坚持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以

相关法律、法规为依据，按照“控制总量、合理布局、防治结合、

减少污染”的总体要求，调整优化畜禽养殖布局，改善生态环境

质量，保障公众身体健康，实现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化、无害化、

资源化和生态化，促进畜牧业生产、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可持

续发展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依法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； 

（二）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原则； 

（三）生态环境、经济现状与发展规划相结合的原则； 

（四）流域、区域综合考虑，总体协调的原则； 

（五）因地制宜、总体规划、分步实施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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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编制依据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
法》、《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43 号）、《山

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利用实施方

案》、《山东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政策文

件。 

四、规划类别及范围 

根据《山东省畜禽养殖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全区畜禽养

殖区域划分为禁养区、限养区和适养区。 

禁养区是指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在指定范围内禁

止畜禽养殖的区域。 

限养区是指按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，在一定区域内严

格控制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的数量和规模，并禁止新建、扩建畜

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的区域。 

适养区是指禁养区、限养区之外，适合畜禽养殖的区域。畜

禽养殖用地应尽量利用荒滩、荒地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地。禁

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畜禽养殖。 

（一）畜禽禁养区范围。 

1.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调水干线及其设施的保护区域。

主要包括南郊水库保护区、耿井水源保护区、辛安水库保护区；

区境内黄河干流保护区；区境内南水北调干线工程及其配套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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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范围、保护范围内区域。 

2.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。 

3.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、医院等人口集中区域。

主要包括东营城市核心区（东城区、西城区）。各镇街驻地居民

区、文教科研区、医疗卫生区、新型农村社区、村庄住宅区。 

4.主要交通主干道沿线。主要包括区境内铁路、东青高速路、

青垦路、东八路、辛河路、郝纯路、南二路、北二路、省道公路

用地范围及两侧绿化带控制区、建筑控制区。 

5.环境质量达不到功能区标准的区域。 

6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它区域。 

（二）畜禽限养区范围。 

1.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和重要的河流周边地区。主要包括

南郊水库、耿井水源、辛安水库正常水位线以上（一级保护区除

外），水平距离2000米内区域；区境内黄河干流禁养区外延500

米范围内区域；区境内南水北调干线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禁养区外

延500米范围内区域；四干渠、五干渠、六干渠、广利河、东营

河、新广蒲河、支脉河等两侧外延500米范围内区域。 

2.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禁养区周边区域。 

3.城镇居民区、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、医院等人口集中区域

周边地区。主要包括：  

（1）城市核心区周边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；  

（2）各镇街驻地居民集中居住区、文教科研区、医疗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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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新型农村社区、村庄住宅区周边外延500米范围内区域。 

4.区境内铁路、高速公路、国道、省道两侧外延500米（禁

养区除外）范围内区域。 

5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区域。 

（三）畜禽适养区范围。 

禁养区、限养区之外且选址符合下列条件的区域为畜禽适养

区：（1）符合城乡规划，地势、水源、土壤、空气符合相关标准，

距离村庄、居民区、公共场所、交通干线 500 米以上；（2）建在

地势平坦干燥、背风向阳，居民聚集区的下风向，未被污染、无

疫病的区域；（3）距离动物屠宰加工场所、畜禽交易市场、其他

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500 米以上；（4）距离垃圾及污水处理场所

1500 米以上；（5）距离动物隔离场所、无害化处理场所 3000 米

以上；（6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。 

以上三个区域的划分实行动态管理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将

适时对三个区域作出调整。各镇街根据全区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细

化制定本辖区的禁养区、限养区、适养区的具体界限，由区政府

统一公布。 

五、规划管理与要求 

（一）禁养区。在禁养区内，不得新建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；

已经建成的，由当地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报请区人民政府

依法限期关闭或者搬迁。 

（二）限养区。在限养区内，严格控制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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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数量和规模，不得新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。对已有的

场区，要进行限期治理、改造升级，实现环保排放控制要求。无

法完成限期治理或经治理、改造仍达不到有关规定的，依法予以

处罚、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。 

（三）适养区。在适养区内，可以新建、改建、扩建规模化

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，大力发展优质、高产、高效、生态、安全

的标准化、规模化现代畜牧业。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畜禽养殖场（小

区），应当符合畜牧业发展规划、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，满足

动物防疫条件；应当办理养殖用地审批备案、畜禽养殖场登记备

案手续；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其污染防治和综合利用设施、

无害化处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使用，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

制要求。适养区内既有的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也要落实畜禽养殖

废弃物处理利用措施，对不达标的，要进行综合整治，实现达标

排放。 

六、规划实施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分管副区长任召集人，环保、

畜牧、国土、住建、规划、城市管理、发改、财政、农业、林业、

水利、交通、旅游等相关部门和各镇街分管领导参加的畜禽养殖

布局规划联席会议制度，及时研究解决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

题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各镇街负责抓好辖区内畜禽养殖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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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的落实，要尽快制订养殖场（小区）关闭、搬迁和整治方案，

做到统一规划，逐个落实。同时，从严把好畜禽养殖入口关，对

不符合规划要求的，不予批准。对非法用地、未批先建的，依法

予以拆除；环保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，对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畜禽养殖场（小区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

批把关；畜牧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服务，指

导规模养殖场的合理选址布局，科学界定各区域养殖量，控制养

殖总量；国土部门负责将畜禽养殖用地纳入全区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，对养殖用地进行备案管理、监督检查；规划部门负责配合相

关部门做好养殖布局规划的划定和调整；旅游部门负责做好风景

区和景点的行业监督管理；财政、农业、林业、住建、水利、交

通等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，协助做好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实

施工作。 

（三）严格执法检查。环保、畜牧、国土、住建、规划、城

市管理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、交通、旅游等相关部门要会同各镇

街加强对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和畜禽污染整治的执法检查，坚决查

处违反畜禽养殖布局规划、违法占地、未批先建以及各种养殖污

染环境行为。要完善社会监督机制，畅通群众举报渠道，健全公

众投诉、信访、舆情和执法联动机制，做到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

查处，确保本规划落实到位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渠

道，加强对畜禽养殖布局规划的宣传，对违法建设、治污设施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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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、造成严重水质污染的养殖场（小区）给予公开曝光；对畜

禽养殖场（小区）污染治理达标排放、零排放、生态养殖的典型，

加大宣传力度，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  

     区检察院，区武装部，区各人民团体。 

东营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6 印发 


